
广东东实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及新东欣公司安全培训

服务采购需求书

一、采购目的

为统筹规划我司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等培

训需求，及响应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相关从业人员必须经相关培训方可

上岗要求，特进行此次采购。

二、采购内容

服务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广东东实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及新东欣公司安全培训

服务采购
5.92

三、服务说明和要求

（一）服务内容

按照国家和地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定的要求，对主

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电工作业、高处作业、熔化焊接与热切割

作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进行首次培训或继续教育。

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参加培训人员相关资料收集申报、线上

或线下理论知识培训、实操培训、考前指导、组织或协助考试、办理

特种设备或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及复审等。

（二）服务和承接方要求

1、服务单位的总体要求

服务单位必须是专注安全、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培



训等的企业/单位；服务单位必须是安全教育或服务的专业公司。服务

单位未经采购人的许可，不允许将承接服务项目外派给其他单位。

服务单位必须是有自己的服务团队、课程开发团队、培训场所/基

地、网络服务平台（基本的培训服务均能在平台完成学习）；能够快速

响应采购方培训需求。以上都是第三方服务单位的基本条件。

2、培训服务具体内容：

培训项目 培训类型 培训项目 培训类型

非高危行业负责人（即一般

经贸行业）

初训
高处作业

初训

年审 年审

非高危行业安全管理人员

（即一般经贸行业）

初训
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初训

年审 年审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负责人
初训

低压电工作业
初训

年审 年审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管

理人员

初训
高压电工作业

初训

年审 年审

危险化学品从业人员
初训

叉车司机操作证
初训

年审 年审

职业卫生负责人
初训

行车司机操作证
初训

年审 年审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初训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操作证 年审

年审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证 年审



3、本年度集中培训服务

培训内容 培训类型
东实环境 新东欣

人数 人数

高危行业单位负责人
初训 0 0

年审 2 1

非高危行业主要负责人
初训 0 0

年审 2 2

非高危行业安全管理人员
初训 0 1

年审 26 7

职业卫生负责人
初训 0 0

年审 3 1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初训 2 0

年审 0 1

危险化学品从业人员
初训 1 0

年审 7 17

低压电工作业
初训 0 1

年审 1 1

高压电工作业
初训 0 1

年审 1 1

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
初训 2 1

年审 1 0

高处作业 初训 5 0



叉车证 N1
初训 3 0

年审 2 0

行车证 Q2 初训 4 0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A 年审 1 0

固定式压力容器操作（R1） 年审 1 0

合计 64 35

（三）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投标单位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或事业单位

法人或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其他主体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投标单位必须持有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备案表（备案表含有的项

目一般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负

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低压、高压、焊接、高处等相关备案）；

3、投标单位必须具有相关培训经验【提供过往业绩合同主要页

复印件（包含但不限于合同首页、合同金额页、合同签字页等）及该

合同期内任意一期已开具的发票复印件加盖公章】；

4、投标单位参与项目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及资质。

（四）其他要求

1、按要求完成相应培训，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要求；

2、自中标通知发出日起，2025年底前根据甲方实际情况及乙方开

班情况分课目、分批组织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

进行首次培训或继续教育，协助参加培训人员最终取得东莞市应急管



理局颁发或认可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或通

过复审。非采购方原因导致参加培训人员没有取得东莞市应急管理局

颁发或认可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或通

过复审，导致采购方造成经济损失及其他损失的，采购方将有权追责

中标方。

四、费用及支付说明

（一）费用要求

本项目采购为固定单价暂定总价，最终结算金额以实际参加培训

人员进行计费，培训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换参加培训人员或项目，

允许最终结算费用低于合同总价，但不得超过合同总价。报价（不包

括培训期间参加培训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资料收

集申报费用；人工费用、培训费用；考试费用；办证费用、自主办公

费（办公耗材、照明、水、通讯）、印刷费、交通费、税费等一切为满

足本项目实施可能产生的费用，最终结算时单价不作调整。要求报价

人提供总价及分项报价，分项包括：报价人认为需要列出的其他分项。

报价人所报价格不得高于采购限价。

（二）成果要求

1、首次培训人员取得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颁发或认可的安全管理人

员或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

2、复审人员取得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或东莞市应急管理局认可的机

构复审。

（三）验收标准



特种作业、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负责人的相关培训，乙方完成培

训后需协助甲方完成相关受训人员在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的报名，且保

证报名人员有 2次的考试资格（即第 1次考试未通过的，可补考 1次），

还需协助甲方完成相关受训人员取得相应证书。

其他培训项目乙方需协助甲方受训人员取得相应证书。

（四）支付方式

乙方每个季度根据甲方实际参加培训人数、项目、类型计算培训

费用，乙方向甲方提供该培训费用金额 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

在收取发票后 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该季度培训全款。各季度累计

付款金额不得超过合同总金额（结算单价不得超过合同上约定的单价）。

如果因乙方原因延迟提交正规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给甲方，甲方可

延迟支付款项给乙方，而且不承担延迟付款的责任。


